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公司的持续督导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财务顾问”）接

受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柯玛控股集团”或“收购人”）委托，

担任其免于要约收购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柯玛”、“上市公司”）的

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澳柯玛公

告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澳柯玛披露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结合上述报告及日常

沟通，中信建投证券出具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持

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概述 

根据青岛市政府关于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安排，为更好地支持澳柯玛上

市公司发展，优化青岛市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实

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青

岛市国资委”）批准，澳柯玛控股集团受让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企发投”）持有的澳柯玛 79,918,327 股股份（占公司收购报告书签署日

（即 2020 年 12 月 14 日，下同）总股本的 10%），并取得青岛企发投持有的上市

公司 159,037,471 股股份（占公司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总股本的 19.90%）的表决权

（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9,918,327

股，占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合计拥有上市公司表决权的比

例为 29.90%，超过上市公司当时控股股东青岛企发投持有的 8.69%的表决权，

收购人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青岛企发投、收购人均为青岛市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双方之间在本次收购

中存在表决权委托关系，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青岛市国资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收购

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 38.63%的表决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超过 30%，

但本次收购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澳柯玛股份的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收购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

项“（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形，收购人可以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的过户情况 

根据澳柯玛 2021 年 1 月 12 日公告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1），2021 年 1 月 11

日，上市公司收到了相关方转发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

认书》，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所涉及的青岛企发投持有的上市公司 79,918,327 股股

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0%），协议转让至澳柯玛控股集团事项已办理完成。 

本次收购完成后，澳柯玛控股集团成为澳柯玛新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澳柯

玛 79,918,327 股股份，合计拥有当时上市公司表决权的比例为 29.90%。澳柯玛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青岛市国资委。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资产交付手续均已依法完成，上市公司

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内，澳柯玛控股集团、澳柯玛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澳柯玛控股集团、澳柯玛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

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经查阅公开资料及上市公司相关文件，本持续督导期内，澳柯玛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澳柯玛不存在为澳柯玛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

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澳

柯玛控股集团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维护澳柯玛独立性作出了相关承诺。经核

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澳柯玛控股集团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收购人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自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以来，澳柯玛控股集团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

况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认同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发展目标，

无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无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亦不存在主导上市公司进行

重大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因工作需要，李蔚先生、张兴起先生分别辞去了

上市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等职务，张斌先生、王英峰先生分别辞去了上市公司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2021 年 5 月 13 日，上市公司召开八届九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王英峰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增补王英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补王英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2021 年 6 月 11 日，上市公司

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

李强先生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更换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若如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进行修改，收购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按照上

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

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有

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澳柯玛控股集团不存在未履

行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公司的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星明         陈书璜           钟  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